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制作合同
甲方： 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甲方)
乙方： 长春市艺彩广告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乙方)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和有关法规的规定，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，就委托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标识字制作事项，双方经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，信守执行：
     第一条、制作明细：  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标识字制作明细表。
	序号
	品名
	尺寸
	数量
	单价（元）
	总价（元）

	1
	金属字
	0.8x0.8米
	14
	450
	6300

	2
	标识
	1.2x1.8米
	1
	1480
	1480

	3
	吊车
	
	
	3000
	3000

	4
	人工
	
	
	3000
	3000

	
	
	
	
	合计
	13780


   第二条、标识字制作费用含税总计为：人民币￥13780元，（人民币壹万叁仟柒佰捌拾元整）开具3%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
 公司名头：长春市艺彩广告有限公司
开 户 行：中国农业银行长春财富广场支行
公司账号：071 601 010 4000 7710
第三条、付款方式：  转账  
　　第四条、展板制作的时间及交付方式
　　乙方需在双方约定的时间内完成制作方案。因甲方反复提出修改意见导致乙方工作不能按时完成时，可延期执行，延期时间由双方协商确定。
　　第五条、双方的权利义务
　　甲方权利：甲方有权对乙方的制作设计提出建议和思路，已使乙方的设计更符合甲方的要求。
　　甲方义务：甲方有义务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关费用；
　　乙方权利：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应款项；
　　乙方义务：乙方需按照合同约定按时将会议室交付给甲方使用。
　　第六条、违约责任
    1．乙方施工前，甲方需在规定日期内审核效果图并签字，否则由此造成制作延误及其他损失由甲方负责，乙方不负责校对(包括文字)，出现资料错漏由甲方承担。

    2．乙方制作后，甲方对原设计进行变更，应提前通知乙方，工期相应顺延，因变更所致的额外损失由甲方承担，制作过程中，甲方提出取消合同，视为违约，乙方有权向甲方讨要制作过程中的损失。
　　3．乙方如无正当理由提前终止合同，所收取的费用应当全部退回给甲方。
第七条、合同生效
　　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持对方签字合同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合同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
    甲方(盖章)：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乙方 (盖章) ：　　

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       长春市艺彩广告有限公司         
法人/授权代表(签字)： 　　    　        法人/授权代表(签字)：

    联系电话： 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